
一、规划（调整）范围
规划范围面积25680.72平方米，位于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及

淋浴房产业基地（为阜沙镇近期重点发展的集聚产业发展平台，

以下简称“片区”）中部，以西距离东盛大道（干线公路）约500

米，以北距离阜港公路约200米（干线公路），可快速到达东部环

湾地区和小榄镇，区位条件优越。

二、调整依据
（1）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

依据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：“经批准的城乡

规划不得随意修改。依法需要修改城乡规划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

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，获得批准后，依照规划编制和审批的

程序执行。

仅涉及单条支路走向、宽度或者单个地块建筑高度、建筑密

度等内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，由组织编制机关提出调整方案

，采取论证会、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、利害关系人的意

见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公布实施。”

（2）《中山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》

依据《中山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：“涉

及公益性用地的地块面积增加或指标调整，且对周边利害关系人

影响不大的；同一街区内公益性用地的位置置换，置换后仍能满

足有关技术规范要求，并征得产权人同意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

改，由各镇人民政府向市自然资源局提出调整方案，采取论证会、

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、利害关系人意见，并提交市国土

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实施。”

本次调整内容——A4-02地块公益性用地位置调整，不涉及

调整容积率、增加建筑密度、降低绿地率、减少基础设施及公共

服务设施、降低停车位设置要求、降低建筑退让岸线要求，符合

以上法律、法规赋予的调整情形。

三、调整内容说明

（1）A4-02地块公益性用地位置调整（主要调整）

基于优化交通组织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、提高项目开发方案

规划合理性的综合考虑，将A4-02地块位置调整至A4-03地块南侧

（A4-03地块边界相应调整）；

（2）增加建议道路（附属调整）

在A4-02地块西侧规划1条规划建议道路（由土地权利人负责

建设，无偿开放使用），连接城市道路，以便组织A4-02地块的

交通。A4-02和A4-03地块的用地面积、强度指标、配套设施等其

它内容均未作调整。

（3）规划建议道路的管控要求（附属要求）

规划建议道路由项目统一建设，建成后开放使用，不得围蔽

。其具体线位可在建筑设计阶段根据交通组织需要微调。

四、调整影响分析
（1）调整对用地功能的影响评价：本次调整不涉及用地性质

的调整，即调整后控规各类用地的性质、规模不变。故本次调整

不会对片区的用地功能产生不良影响。

（2）调整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评价：本次调整不涉及规划

人口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调整，即调整后控规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别、

规模不变。故本次调整不会对片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产生不良

影响。

（3）调整对市政公用设施的影响评价：因本次调整不涉及建

设用地规模和容积率调整，不会新增开发量，不会新增市政公用

设施需求，故不会对片区的市政公用设施产生不良影响。

（4）调整对消防安全的影响评价：因本次调整未改变片区的

消防供水、消防站和消防通道的规划布局，故不会对片区的消防

安全产生不良影响。

（5）调整对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影响评价：因本次调整不涉

及建设用地规模和容积率调整，不会新增开发量，不会新增交通

量，故不会对片区的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产生不良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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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前后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对比图

调整前后地块指标对比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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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4-02 A4-02 A1
行政办
公用地

2006.49 1.5 40 35 60 园区管理机构
用地面积2006

㎡
— —

A4-03 A4-03 R2
二类居
住用地

23674.23 2.0 30 35 80

12班幼儿园
用地面积

3600-4300㎡

— —

肉菜市场
用地面积3242

㎡

社区服务站
建筑面积100-

200㎡

社区警务室
建筑面积20-

50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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